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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上自然人法律人格之解析
!

叶
!

欣

摘
!

要!法律人格是权利义务归属于民事主体的标志%其存在基础'法律地位'产生顺序'

蕴含理念均显现出不同于权利能力的特点$现代民法实质正义的要求使得伦理人格取代

了原始身份的要求%成为现代自然人法律人格的基础$抽象人格逐步分化出具体人格%并

且"身份#也逐渐脱离于传统意义的窠臼%转变为保护弱者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

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平等

一'法律人格的主体及技术的考证

"人格#被广泛运用到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就法学范畴来说%法律人

格在法律主体体系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法律人格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构成要

素%从身份化'伦理化到普遍化%所采用的抽象性技术为民事主体的地位奠定了平等的基础$

(一)法律人格的主体扩张

在罗马法时期具备法律人格的人可归类为身份人$要作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

要具有自由(

U14106(.57'141.6

)'市民(

U14106+.Q.141.6

)和家族(

U14106Y4-.(.47

)的身份$当

时%还不曾用现代的"权利能力#一词来概括这种资格%而用人格(

F4

:

01

)来总称这三权!

$

F4

:

01

则成为法律上认可的主体的判断标准%也就是区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面具#%没

有特定身份的人是被排除在法律主体之外的$于是%在罗马法就出现了"(自然意义上的)

人为非(法律意义上的)人#情形%当时法律确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在家庭

内部家父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家子(包括家庭内的妇女'卑亲属'奴隶等)根本没有法律

人格%而是通过监护等方式受到家父权的支配$

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近代民法将伦理性作为法律人格的本质属性%伦理性乃是

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所具备的自然属性包括生命机能'理想情感'意识思维等方面$近代民

法上具备法律人格的人可归类为伦理人%至此%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被接纳为法律上的主

体$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基于身份地位%而是在年龄'精神状况'身体功能'自理能力

及品性修养上存在差异%从而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现代民法则将法人等非生命实体逐步纳入到法律人格的范畴%实现了"非人可人#的

质的转变%法律人格的主体出现了扩张的情形$"2法律人格0并非指人的整体%而是指脱

离了人的整体的人在法律舞台上所扮演的地位或角色%因此该语源是象征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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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不仅限于伦理性的要求%而是可以延伸至自然人之外的实体$"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以将法律人

格赋予动物'群体'公共机构'基金会'协会等其他实体#

!

$关于环境保护'善待动物等一系列的生态化

法律问题已被提出以法律人格扩张化的方式来寻求解决途径$

法律人格是权利义务归属于民事主体的标志%在私法中体现为人的法律地位或私法上作为"人#的

资格%并不仅限于有生命意义'伦理意义的人才能成为民法上的"人#%还包括自然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

体也有权利义务的内容$法律人格由最初罗马法上的身份等级所决定逐渐演变到凡是伦理意义上的人

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乃至于包括并不具有人性的法人也可以成为民法上承认的民事主体%整个民事主

体的发展经历了由"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过程%确立了体现尊重人的尊严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法律

技术机制$

(二)法律人格的技术!理性人预设的演绎

通过抽象人格的技术性手段确立理性人的形象%方能实现法律人在价值上的形式平等$依据康德

伦理人格主义哲学%"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

生灵叫做2人0%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

"

$作为人格人应当是能

够自我约束和控制'拥有成熟的心智'作出理性判断的人$"为了能够被视为完整的人格人和法律主体%

人应如何具有此种性质,#"当人约束住他的情感%他达到了2最高的境界0(黑格尔语)%即具有人格人的

内质%这就是2成熟年龄的'思想健全的睁开眼的传统民法的人0#

$

$近代民法上理性人格的预设是对

人的本质的抽象%将人统一规划为意志自由'享有自治能力的人%成为满足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的

法律人&是能够排除个性与低能的差别%准确把握自我利益'遵循规范的法律主体$德国学者阿尔巴克

确信!"意思能力对于作为伦理意义上的人格具有决定性#

%

$申言之%必须是具备意思能力'理性认识

能力的人才成为民事主体$将冷静'睿智的理性预设作为享有法律人格的前提%确认人与人之间彼此并

无差别%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应当说%法律人格被赋予了理性的预设%乃是在自

然法学说的影响之下%基于维护整个人类利益的理念上的认识$

那么%在现代民法中如何对待无理性者无人格的问题呢, 受到康德影响的*奥地利民法典+起草人

之一的蔡勒(

[7.(7'

)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能

称为人格#

&

$为了解决非理性人的法律人格问题%德国民法在法律技术上运用了行为能力概念%并且

将人格转化为权利能力(

O7+S16Y47S.

E

27.1

)%于是这部分人虽然不是行为者但仍能成为利益的享有者%

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对其权益进行保护&在理性的弥补方面通过监护制度来延伸其行为能力%从而获得

与他人平等的实际权利$近年来%随着人权保护思想的兴起%大陆法系国家陆续对传统民法进行了立法

修改%将对成年人行为能力的限制模式转变为以尊重自我决定权为中心的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英美法

系国家则通过对普通法上代理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对特定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这一系列的修法运动使得

尊重法律人格的精神以立法技术的形式得到了实践和发展$法律人格演变至今不但没有排除非理性的

未成年人'痴呆者和精神障碍者%而且还包括了不具备伦理性的法人等其他法律主体%最终导致生物人

与法律人在伦理性特征上的分离$这种分离区别于罗马法身份等级的人格划分%而是人格的理性化至

普遍化的一种升华$

二'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解读

(一)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等值论之争

对于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关系%历来争论不休%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究竟是否等同呢, 有以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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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看法!

"C

肯定说$有学者认为"正是基于人格内涵的丰富性%形成对人格属性的普遍认识!即人格和权利

能力等值#

!

$

"A;8

年*普鲁士一般邦法+最早提出了私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法国民法典+未提出人

格或权利能力概念%但在其第
$

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德国民法中不存在自然人人格

平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概念%而是用法律技术化的权利能力术语取代了法律人格$看来似乎近现代大

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对人格和权利能力一般都不加区分地使用$事实上%两者并不具有等值性%虽然都是

为了体现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存在%但法律人格解决的是抽象上的法律地位平等%权利能力强调的是

民事主体的具体权利义务资格的享有平等&并不能因为一些国家立法上的欠缺而否定任何一方的重要

作用%甚至是可以被对方所取代$应当说%人格象征着法律主体的地位%是具备更高位阶'更深层次的法

律评价&而权利能力是民法上的人享有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一种资格%是一种人格的具体表现&不同的

人可能因年龄等原因不能享有特定意义上的权利能力%但其人格确应是平等的%此说不能成立$

!C

否定说$代表性观点认为%权利能力概念是运用法律技术吸纳非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结果%其

不能体现"法律人格所记载的2人之成其为人0所包含的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等等宏大而深刻的人权思

想#

"

$笔者赞成否定说%并且认为两者主要区别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在基础不同$自然法思想是私法上法律人格确立的思想基础%它本身就是"伦理性的必然%

自然法原理所要求的#

$

$自然法学者在界定人格概念时最初是以自然人为适用对象的$在他们看来%

人格是具有理性思想的人所具备的%即具有伦理性$可以说法律人格蕴涵了自然法中人的理性基础%伦

理性乃最初判断人格的法律标准$而权利能力是由于实证法(

?&6.1.Q76O7+S1

)的规定出现的%自然人

须基于法律的授予和认可方得具有权利能力%非人类的实体则可由法律的拟制规定获得权利能力$

第二%法律地位不同$近代法中宪法确认的自然人基本法律地位的法律人格%有着高度的抽象性和

丰富的内涵%体现人的尊严'独立'平等和自由%是宏观层面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而权利能力受到法

律人格的约束并依附于人格而存在%是抽象法律人格的具体功能'实际地位的私法体现%是人们赖以实

现人权内容的具体手段和方式$

第三%产生的逻辑顺序不同$德国著名哲学家舍勒认为!"人格存在不是别的东西%它仅仅在于!它

是出发点%是源自一个合法则的理性意愿或一个作为实践活动的理性活动的出发点的
e

#

%

$由人格派

生出的能力'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才具有法律意义和实现的可能%因为法律人格先于权利能力产生%成为

法律主体享有相关能力的先决条件%是自然人获得相关能力的逻辑起点&权利能力则是法律技术化的结

果%是法律人格衍生出权利(义务)的成文法律规定内容$

第四%蕴涵理念不同$"人格所昭示的平等成为推导人所拥有的价值的一个必要的起点#

&

$人格

关注的是每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同等的对待和法律上的存在%彼此并无年龄'性别'血缘'宗教'职业'民族

上的差异%呈现伦理性的人本价值理念%具有更为深层次的抽象特征&而权利能力强调的是作为法律主

体的人是否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是权利和义务具体化的基础%并规范着人们从事民事活动

的范围%成为连接民事主体与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制度化桥梁$

(二)法律人格的性质定位

在认识到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等同后%不得不追问一下%法律人格是私法上的抑或是公法上的

概念, 法律人格从其历史范畴来看%体现了人的一般法律资格和法律地位%属于宪法规定的范围$但权

利能力的出现从宪法意义上的人格分化出私法意义上的人格%使得公法上的人格概念发生私法化的分

离%从而实现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人格并存!宪法意义上的人格成为私法意义上的人格的上位概念%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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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前者成为后者实现的强有力保障$应当说现代民法的法律人格已经逐步扩大其伦理性内涵%成为技

术层面规范主体资格的一种手段%而宪法上的人格概念侧重关注自由'平等的价值%其投射的范围更加

广泛$

在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峙的社会结构下%人能够以民事领域自然人和宪法领域公

民的双重身份'按照不同的逻辑与规则%参与不同性质的法律领域的活动与交往$法律上的人格包括公

法上的公民人格和私法上的自然人人格%只是两者的价值诉求有所不同!前者侧重公民与政治国家关系

的层面%抗衡国家公权力的肆意侵害&而后者注重自然人个体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方面%预防私人之间

的人格侵犯$

三'自然人法律人格发展趋势的现代转变

(一)从身份人格到伦理人格的理性回归

在罗马法上同时具有自由'市民和家族的身份者才有人格%即完全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身份成为

人格认定的基础%具有极不平等的色彩$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人格变更就是改变先前的身份#

(

*614017-+4

:

.1.6)7-.,01.&

:

'.&'.6614106+&--0141.&

)

!

%身份是人格的构成基础$在罗马法出现以

身份为认定法律人格的技术后%古代自然法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为身份人格向伦理人格的转变提供了契

机$早期斯多葛学派以伦理学为起点%认为"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

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

"

$任何人的本性均是平等

的%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反映出的人们在法律上无差别的本质$有学者

指出事实上的人格与法律上的人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伦理而非逻辑上的必然$

%即法律承认的人

格享有者只需具备伦理的要求%无需作出逻辑上的推导$近代民法为了使人人平等这一伦理性基础在

法律上进一步巩固%将作为人类普遍的伦理价值转化为自然人法律人格的依据%人的自然伦理性理所当

然的成为法律上人的本质$*法国民法典+的抽象人格%*德国民法典+的权利能力%仍是建立在人的伦理

属性基础之上%在这种无差别的伦理价值中%实现了真正的法律上的平等$近代法律人格的基本特点在

于个人的伦理属性成为了自然人法律人格的适格标准%由此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完成了由最初的身份人

格到伦理人格的理性回归%奠定了现代民法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基础$

(二)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的必然分化

近代民法基于平等性的社会基本判断%赋予一切民事主体的平等地位$*德国民法典+上的标准人

是"植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自由且平等的'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

9561'4217*.,]7(-7,6+S

)%是

兼容市民的感觉和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

G&-&37+&,&-.+06

)#

%

$伦理为基础的法律人格体现了人

人平等的根本价值%抽象人格则是伦理人格的逻辑产物$但现实社会的人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具体的

人%存在强弱之分%市场经济中强势主体利用隶属关系'信息不对称'经济力量的差距等有利因素%在与

弱势主体的交往活动中往往占据着主导地位$抽象的法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掩

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于是%现实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复杂化'多元化%事实上存在的贫富差距'经济实力

的强弱%使得抽象人格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必然发生人格的分化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和理论认知的转

向$具体而言%现代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企业主和劳动者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消费者处于单个个

体的弱势地位%无法单凭自身的薄弱力量与相对方博弈&而劳动者是从属于拥有强大资金后盾的企业

主%处于一种受支配的地位$种种现象表明现代的社会生产和民事生活并不能真正实现法律主体的平

等$事实上%弱而愚的自然人才是真实的人%为了实现弱者与强者的平等对话'协商%应当突出身份的现

代法律意义$当弱者与强者的实力越来越悬殊时%法律应当赋予强者更为严格的义务和责任$由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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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私法上自然人法律人格之解析

费者和劳动者这两类人的具体人格在法律上的确立%意味着他们的特殊身份被法律所认可%进而发挥保

护弱者的自由和合法权利的功能$

现代民法重视对弱者的保护和特殊权利群体的出现%将民法发展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此

"身份#非彼"身份#%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扮演多样角色的人频繁的变换着不同的法律地位%现代民法中的

这种受到保护的"身份#已经异化于传统"特权#的永久享有和恒定不变%会因合同的缔结而不断发生适

时的变化$由此可知%新"身份#的涵义与身份的原初意义///特权和等级的象征是不同的%前者的出现

标志着弱势群体身份的崛起%体现了国家保护具体人格的立法精神$现代民法上的身份关系不仅限于

血缘'婚姻等家庭亲属关系%不论是生理'心理或精神上有障碍或有缺陷的人还是具体法律关系中处于

弱势的一方%都应当在法律地位上彰显出平等价值的光环$

四'余
!

论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民法中人格的理性标准的淡化与注重保护弱者的具体人格之间有无差异, 前

者通过行为能力制度'监护制度来维持民事主体所必备的理性%并不是强调绝对的无理性者无人格&后

者则将处于经济上劣势地位的人在法律关系中的"身份#具体化%尊重与保护其合法权益$从罗马法上

戴"面具#的人到里佩尔*职业民法素描+中穿上"工作服#的人%人格所蕴含的理念发生着变化%体现了现

代民法越来越关注职业'能力'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人的利益$但是%法律精神虽然注重保护弱者%却

并不意味着近代民法平等价值要求的"褪色#$其实%平等性要求与保护具体人格之间不存在冲突%具体

人格的出现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实质平等%必须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关心弱者'抑制强者%使得不平等的

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这些权利易受到侵害的人%靠个人力量不能与强者对抗而达到自己的

愿望%需要法律的倾斜性保护%才能获得人格尊严的尊重$那一部分形式上增加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弱者

的特权%而是为了追求实质的社会公平这一价值%所作出弥补性的权利衡平保护$

从法律人格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其内涵的丰富%身份人格走向伦理人格'抽象人格转向具体人格%

逐步实现由形式上的平等到实质上的平等%打破了古代罗马法身份人格的枷锁%巩固了平等这一价值在

现代民法中的重要地位$人格平等是民事主体自愿缔结契约的前提&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受到限制时%独

立'平等的法律人格赋予了身份新的涵义$现代法剥离隐藏于抽象人格之后的自然人各自具体的特

征///经济力量'知识结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对具体人格的人提供法律上的公正对待%使其享有

如同其他自然人一般同等的待遇$通过具体人格的确立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将有利于实现法

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有助于完善整个私法制度与体系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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